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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线与有关事项的通告 2007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的复试和录取工作即将开始，北京大学将按照德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精神

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复试与录取工作。现将2007

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线与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组

织管理工作 1、 复试和录取的规则及复试基本分数线由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拟定。 2、各学院(系、所、中心)成立复试与录

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的复试与录取工作。 3、各学

院(系、所、中心)组成若干专家复试组进行复试。 二、复试

基本分数线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我校按照统考生、单

考生、联考生等不同类型分别制订复试基本分数线。考生能

否进入复试还须达到各院系按差额复试的比例所规定的各项

单科成绩和总成绩。 1、复试基本分数线如下： 考试科目 学

科门类 外语 政治 数学 专业课 总分 哲学（01） 50 50 90 90 340 

经济学（02） 55 55 90 90 360 法学（03） 50 50 90 90 325 教育学

（04） 50 50 180 340 文学（05） 50 50 90 330 历史学（06） 50

50 180 320 理学（07） 50 50 90 90 310 工学（08） 50 50 90 90 310

管理学（12） 55 55 90 90 360 2、 单考(含“强军计划”)： 复

试基本分数线根据教育部相关政策另行确定。考生可向相关

院系或研招办查询。 3、工商管理硕士联考: A线：二门联考(



英语、综合能力)总分不低于195分，且英语单科成绩不低

于55分，综合能力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符合A线考生全部

具有复试资格。 B线：二门联考(英语、综合能力)总分不低

于180分，且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50分，综合能力单科成绩不

低于105分。符合B线考生，经光华管理学院MBA指导委员会

集体讨论后择优给予复试机会。 4、法律专业硕士联考: 联考

总分不低于357分，政治不低于55分，英语不低于55分，专业

基础课不低于90分，综合课不低于90分。 5、软件工程硕士:

1)双证(授予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毕

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①报考北京大学理工科院系的考生，外

语、政治不低于50分，数学与专业课不低于80分，总分达

到300分以上。 ②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考生(需

具有数学考试成绩)，按照相关学科门类的复试基本分数线，

外语、政治下降5分，数学与专业课不低于85分，总分下降15

分。 2)单证(授予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硕士学位证书、电子与通

信工程硕士学位证书)： 报考全国重点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

经济、管理、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分数达到国家所规定

的复试分数线。 6、少数民族考生政策: 根据教育部关于少数

民族考生的政策，对于现工作单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

地方，即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的少数民

族在职考生，并在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的，其复试基本分

数线中单科降低5分，总成绩降低20分。 三、复试的具体要求

1、复试将于2007年3月下旬进行。我校对取得复试资格的考

生，由各院系根据考生网报时提供的本人通信地址寄发复试

通知书，如果地址发生变化，请考生直接与院系联系。考生

复试时需携带复试通知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复试阶



段除部分院系将加试专业课笔试外，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分

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等。 3、实行差额

复试。具体比例由各学院(系、所、中心)根据本单位学科、

专业的特点和生源状况确定。 4、在复试阶段将进行外语听

力考试和MBA考生的政治科目考试。考试时间为3月24日上午

。具体考试时间、地点将于3月21日在研究生院网页及研究生

教育招生网上公布，请届时查询。 5、考生在接到复试通知

书后应按要求提交可以证明自己研究潜能的各种背景材料，

包括成绩单(非应届生加盖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应届

生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章)、个人陈述(在研究生招生主页

下载)、科研成果等以供专家复试组参考。 6、各学院(系、所

、中心)的复试规则和拟复试名单经批准后公布。 四、资格审

查 1、各学院(系、所、中心)在复试阶段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

。 2、复试考生须提交报名登记表(登录北大研究生教育招生

网admission.pku.edu.cn打印《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最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影印件(仅限往届生)或

学生证。同等学力考生还须提供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

术论文(一篇以上，且署名前2位)。 3、推荐免试生无须参加

复试，但要进行资格复审，通过者方可被录取，未通过者，

将被取消录取资格，由学生所在学校本科教务部门按本科学

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应手续。资格复审的主要内容是： 1)、须

完成本科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实践环节(含毕业论文或

实习)的学分要求； 2)、毕业论文或实习成绩应在“良”以上

； 3)、在取得推荐免试初取资格后，本科必修、限选及公选

课程不得出现不及格； 4)、自取得初取资格至入学报到之日

未受过任何处分； 五、录取 1、考生能否录取，以考生的总



成绩名次为准。 2、复试成绩不及格的考生不能录取。 3、各

学院(系、所、中心)经批准后公布拟录取名单。 六、调剂录

取 1、教育部将于4月初公布全国复试分数线。对于初试成绩

符合教育部复试分数线和基本要求的考生，可持其它院校研

招办开具的正式调剂接收函办理有关转档手续。 2、未达到

统考、MBA联考及法律硕士联考全国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和

参加单独考试考生的报考材料不能转寄其他院校。 七、体检 

体检在新生入学时统一进行，由校医院组织。体检合格者方

可注册，取得学籍，不合格者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经研究

生院审批同意后，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期满体检仍不

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八、新生住宿 按照招生简章的规定

执行。 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07年3月12日 特别说明

：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华网所提供的所有

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

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